三亚市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三亚市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工作，确保建设工程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三亚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档案验收工作。

第三条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应遵循统一标准，将工程档案验收纳入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环节，确保工程档案验收与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同步进行。

第四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对全市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工作。

第五条 建设单位职责

（一）负责对建设工程档案工作进行组织和协调，建立健全工程档案管理规章制度；

（二）在工程招标及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订合同时，应当对工程档案的编制要求、套数、费用、移交时间和质量要求等作出明确规定；

（三）收集和整理工程准备阶段文件和竣工验收文件，并督促各参建单位收集和整理各自形成的工程档案；

（四）工程竣工验收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对工程档案自检自验；

（五）负责向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移交符合规定的建设工程档案。

第六条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以下简称参建单位）职责

（一）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工程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立卷工作；

（二）按规定向建设单位移交符合归档要求的工程档案；

（三）对移交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四）配合建设单位完成工程档案的验收和移交工作。

第七条 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在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在施工许可阶段，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向建设单位发放《建设工程档案报送告知书》，一次性告知建设工程档案的归档内容和质量要求；

（二）在项目施工阶段，对施工各环节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情况进行检查，并指导和督促各参建单位做好工程档案整理归档工作；

（三）参与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对工程档案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

（四）负责接收和保管建设工程档案。

第八条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应执行《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 50328-2014）（2019年版）、《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GB/T11822-2008）、《照片档案管理规范》（GB/T11821-2002）、《建设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CJJ/T117-2017）等规范和标准。

第九条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申请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建设工程已完成施工任务并通过竣工验收；

（二）建设单位已收集汇总工程准备阶段文件、监理文件、施工文件、竣工图和竣工验收文件，形成完整的工程档案；

（三）工程档案已完成整理编目，质量符合《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 50328-2014）（2019年版）等规范要求；

（四）工程档案已通过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自验合格。

第十条 建设单位申请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建设工程档案验收申请表、卷内目录、案卷目录；

（二）完整、准确的建设工程档案（含纸质档案、电子档案和声像档案）。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程序包括申请、受理、验收和出具验收意见四个阶段。

（一）申请阶段

建设单位申请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时，同步向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申请工程档案验收，并按照本细则第十条规定提交申请材料；

（二）受理阶段

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在收到申请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三）验收阶段

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应在受理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工程档案的验收。

（四）验收意见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意见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种。经验收合格的工程档案，由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出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档案专项验收意见表》；经验收不合格的工程档案，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建设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并重新申请验收。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时应查验下列主要内容：
（一）工程档案齐全、系统、完整，全面反映工程建设活动和工程实际情况；

（二）工程档案已整理立卷，立卷符合规范的规定；

（三）竣工图的绘制方法、图式及规格符合专业技术要求，图面整洁，盖有竣工图章；

（四）文件的形成、来源符合实际，要求单位或个人签章的文件，其签章手续完备；

（五）文件的材质、幅面、书写、绘图、用墨等符合要求；

（六）电子档案格式、载体等符合要求；

（七）声像档案内容、质量、格式符合要求；

（八）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文件规定的内容。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个月内，建设单位应向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移交符合规定的工程档案。逾期未移交工程档案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违法线索移交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市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负责崖州湾科技城片区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工作，具体实施细则按市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城市规划范围内的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档案验收工作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